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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办法 

(2007 年 11 月 16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98 号令公布 自

2007 年 12 月 20 日起施行) 

 

  第一条 为有效组织和实施本市民用运力国防动员，根据

《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》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

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  第二条 本市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及其相关活动，应当遵守

《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》和本办法。  

  本办法所称民用运力国防动员，是指依法在平时进行非军事

运力国防动员准备，在战时与平时特殊情况下统一组织、调用非

军事单位和个人所拥有或者管理的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施、设备、

人员的活动。  

  第三条 本市拥有或者管理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依

法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。  

  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而造成直接财产损失和人员

伤亡的，相关单位和个人依法享有获得补偿和抚恤的权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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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四条 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在市国防动员机构和市人民

政府的领导下，负责组织实施本市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。  

  区、县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区、县的民用运力

国防动员工作。 

  国民经济动员机构、人民武装动员机构和运输、民政、公安

交通以及其他有关管理部门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的民用

运力国防动员工作。  

  第五条 本市对民用运力实行国防动员统计、登记制度。  

  下列民用运力应当予以登记：  

  (一)机动车：  

  1、大型客车以及其他四轮驱动的客车；  

  2、重型和中型货车；  

  3、重型和中型半挂牵引车、重型和中型半挂车、重型和中

型全挂车；  

  4、运油车、加油车、运水车、洒水车、集装箱车以及救护

车、通信车、清障车、电源拖车、汽车抢修车、铲车、工程车、

水泥运输车、高空作业车和起重举升车等专用车辆。  

  (二)城市轨道交通以及地方铁路、专用铁路的机车、车辆及

相关设施、设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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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三)其他需要登记的民用运力。  

  第六条 市运输、公安交通以及其他有关管理部门，应当按

照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工作的要求，在每年 1 月 31 日以前，

向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提供民用运力的年度统计、登记资料和有

关情况。  

  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对民用运力资料和情况进行分类

整理、登记造册、及时更新，并负有妥善保管和保守秘密的义务。  

  第七条 根据民用运力国防动员的需要，有关部门无法提供

相关资料的，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可以向拥有或者管理民用运力的

单位和个人进行补充登记，拥有或者管理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

应当予以配合。  

  第八条 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根据上级民用运力国防

动员预案和本市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需要以及民用运力资料，会同

有关部门和同级军事机关拟订本市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，并报

市国防动员机构批准。  

  区、县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根据市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，

拟订本级预案，并报同级国防动员机构批准。  

 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应当报上一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备

案。  



 

北京市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X

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4 - 

  第九条 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会同人民武装动员机构，

根据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确定预征民用运力，并向拥有或者管

理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发放统一的预征证书。  

  第十条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、人民武装动员机构应当组织对

预征民用运力进行必要的专业技术训练和军事训练，提高快速动

员能力。  

 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领取预征证书的单位和个人

应当及时告知发证机关：  

  (一)预征运载工具连续一年以上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；  

  (二)预征运载工具更新、改造、转让或者报废的；  

  (三)向发证机关提供的联系方式变更的。  

  第十二条 本市民用运力国防动员的实施，按照国家主席发

布的动员令或者国务院、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动员决定执行。  

  第十三条 需要本市实施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征用时，市国防

交通主管机构应当启动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，作出征用计划安

排，按照规定经批准后实施。  

  第十四条 征用民用运力的，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同

级人民武装动员机构，按照征用计划安排，通知被征民用运力的

单位和个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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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通知的要求，组织被征

用运载工具和操作、保障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到达集结地点，并保

证被征用运载工具的技术状态良好，操作、保障人员的技能符合

军事行动要求。  

  第十五条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和同级人民武装动员机构以

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集结地组成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征用接收

机构，对集结后的民用运力进行查验、登记、编组，按时交付使

用单位，并向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发放征用证明。被征民

用运力交付使用单位时，应当办理交接手续。  

  第十六条 被征民用运力交接后，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

备由使用单位管理，并负责安全防护、后勤保障和技术维修等工

作；相关操作、保障人员由使用单位负责管理、调配。  

  第十七条 被征用的民用运载工具需要加装改造的，由市国

民经济动员机构会同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和使用单位组织实施。  

  承担加装改造任务的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和技术标准进行加

装改造，按期交付使用。  

  第十八条 在本市执行任务的民用运力使用单位，需要本市

对被征民用运力提供后勤保障和技术维护的，由市国防交通主管

机构协调交通、公安、通信等管理部门以及车辆维修、配件和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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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供应等企业予以协助。  

  第十九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任务完成后，民用运力使用单

位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征用接收机构应当共同对复员的民用运

力进行查验。  

  民用运力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查验结果出具被征民用运载工

具使用、损毁情况和操作、保障人员伤亡情况的证明，并与征用

接收机构办理交接手续。  

  征用接收机构接收复员的民用运力后，应当及时交付被征民

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，并办理移交手续。  

  第二十条 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恢复被加

装改造的运载工具。能够恢复的，由市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会同市

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组织实施恢复；无法恢复的，由市国民经济动

员机构出具相关证明。  

  第二十一条 对民用运载工具因参加训练造成的直接经济

损失，训练的组织者应当给予适当补助。  

  训练期间的人员工资、补贴等，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民兵参

加军事训练的规定执行。  

  第二十二条 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造成的运载工

具和相关设备、设施的损毁、折旧等直接财产损失以及相关操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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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人员的工资、津贴，依法由地方财政给予补偿的，市和区、

县人民政府安排给予补偿。  

  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造成伤亡的人员，其抚恤优待

由民政部门依照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的规定执行。  

  第二十三条 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依法应当予以

补偿的，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凭相关证明，向下达征用通

知的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提出申请，由受理的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提

出补偿意见，经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审核、汇总并报市人民政府

批准后实施。  

  第二十四条 按照《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》的规定，应当

由地方人民政府承担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所需的费用，由市

和区、县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年度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任务

提出需求，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，纳入预算。  

 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实施所需的费用，按照国家在战时以及和

平时期特殊情况下有关国防动员经费保障办法执行。  

 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，有关单位和个人拒绝

提供其拥有或者管理的民用运力资料的，由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

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对单位处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

款，对个人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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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，领取预征证书的单

位或者个人不履行告知义务的，由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责令改正；

拒不改正的，对单位处 3000 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 500 元以下

罚款。  

 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，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

定应当予以处罚的，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罚。  

 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12 月 20 日起施行。 


